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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团员教育评议活动的通知

各学院团委、机关青工委、后勤青工委、附属医院团委：
团员教育评议活动是团组织结合共青团的特点和团员成长成才的规律，在实践中摸索形成的团员教育的重要形式。为进一步推进规范性、活力型、服务型和创新型阵地建设，开展好“一学一做”教育实践，增强团员意识，充分发挥广大团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树立团员的良好形象，增强团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经研究，决定在全校团员中开展年度团员教育评议活动。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团员教育评议的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

    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结合我校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通过自评、互评等形式，深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强化团员意识，纯洁团的组织，提升团员队伍整体素质，提高基层团组织的服务能力、凝聚能力、学习能力和合作能力，增强基层团组织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战斗力，进一步实现增强意识、巩固组织、活跃工作的目标，把团的基层组织建设成为政治坚定、组织巩固、具有内在活力的坚强集体。
    二、团员教育评议的工作安排与基本要求

    今年的教育评议工作在4月25日前完成，主要步骤如下：

    1.做好学习教育与个人小结(即日～4月5日)。结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全国“两会”、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四进四信”活动，并与爱国成才教育、励志创业教育有机融合，大力开展形式新颖多样、青年喜闻乐见的主题团日活动，切实组织团员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团章》，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增强成才报国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在通过学习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每个团员对自己一年来思想、工作、学习等方面情况进行简要书面总结，找出存在不足，明确努力方向。

    2.开展民主评议与民主测评(4月6日～4月13日)。以团支部为单位对每个团员进行评议，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支部范围内进行民主测评。团支部结合团员的个人总结和表现，根据支部大会民主评议和民主测评情况，对团员作出综合评价(优秀团员、合格团员、经帮助能够合格团员、不合格团员)，被评为优秀等级的团员将由校院团委授予“优秀团员”称号，其中校级优秀团员的比例为不超过参与评议团员数的10%，校院优秀团员总比例不超过30%。

    3.完成评选表彰与教育处理(4月14日～4月25日)。今年团员教育评议工作要与“三会两制一课”、与“五四”表彰相结合。团支部要为合格以上等级团员办理年度团籍注册手续。对经帮助能够合格的团员应暂缓注册，团组织应帮助他们克服缺点、改正错误，待他们取得明显进步后，再为其办理团籍注册手续，暂缓注册时间为三个月至半年;经教育仍不改进的，应予除名，报校团委审批。对犯有严重错误的，根据《扬州大学团员纪律处分暂行条例》，给予相应的团纪处分，直到开除团籍处分。处理和处分团员均按规定组织程序进行。

    三、团员教育评议工作中的几点注意事项

    1.准确评价团员。评价团员的基本依据是团员的个人总结、团员的现实表现、团支部大会、团小组会或团支部的民主评议意见以及团小组或支部大会民主测评情况，其中最重要的是团员的现实表现和民主测评意见。教育评议过程中，要看到团员青年的本质和主流，要立足于教育、引导和帮助，客观、公正、全面地评价团员。

    2.正确对待受团纪处分的团员。评议工作不是针对某一部分团员的组织整顿，而是面向全体团员的思想教育。在教育评议中，凡是具有团籍的团员，包括受团纪处分的团员，都有资格参加，基层团组织应一视同仁，赋予受团纪处分的团员平等权利。要教育广大团员，对受团纪处分的团员要热情爱护、严格要求，真诚关心他们，帮助他们。

    3.做好流动团员的教育评议工作。学院团委要统筹做好集体临时外出团员的民主评议工作，在向校团委说明情况并得到同意后，时间上可放宽限制，操作上可由临时团组织负责开展团员评议，也可待其集中返校后进行评议。对零散临时外出团员，其所在团组织应与他们取得联系，让他们尽可能按时归来参加评议。

    团员民主教育评议，是强化团员意识，增强团组织活力的有效手段，是一项既严肃，政策性又很强的工作，各级团组织要站在巩固党的青年群众基础的战略高度，与主题实践活动相结合，根据统一布置和要求，严肃认真地把握好评议的每个环节。各级团组织主要负责同志要深入基层检查、指导、督促评议工作，确保评议效果。结合团员民主教育评议，要深入开展“五四”系列评选表彰活动。通过选树典型，引导团组织和广大团员青年崇尚先进，弘扬正气，努力推进我校共青团工作再上新台阶。

                               共青团扬州大学委员会

                                 2017年3月24日

抄送：校机关各部门，各学院党委，校学生会、校研究生会、校

      博士生会、校学生社团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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